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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矿科技”或“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矿科技限制性

股票激励管理办法》、《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本次激

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和《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 

（二）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矿科技限制性

股票激励管理办法》、《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三）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18日，公司在内部公告栏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人对纳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详见公司于2018年



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18年11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

为“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8]808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北矿科技实施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原则同意北矿科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五）2018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王耕女士

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六）2018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矿科技

限制性股票激励管理办法》、《北矿科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披露了《关于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七）2018年12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和《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

调整，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八）2019年1月17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 

续，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并于2019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九）2020年9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1,067,050股，回购价格为7.01元/股。公司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该部分股份已于2021

年3月17日回购注销完毕。 

（十）2021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017,670股，回购价格为7.01元/股。公司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该部分股份已于2022年4

月19日回购注销完毕。 

（十一）2022年8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

企业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上述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台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之法

律意见书》。 

二、调整对标企业的原因、依据及调整情况 

根据《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中“因对标企业退市、

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重大资产重组导致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原因需

要调整”的规定以及《北矿科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原对标企业鹏起科技（600614.SH）、中飞股份

（300489.SZ，2021 年 11 月更名为光智科技）和西部黄金（601069.SH）分别发

生了退市或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的情况，不再适合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

为保证对标业绩的合理性，公司董事会批准对《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进行调整，



将鹏起科技、中飞股份、西部黄金调出本次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名单。 

（一）调整前对标企业情况 

公司根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自身主营业务特点，选取了与公司业务类型相近、资产运营模式类似的 20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激励计划行业对标企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000962.SZ 东方钽业 11 300275.SZ 梅安森 

2 002167.SZ 东方锆业 12 002564.SZ 天沃科技 

3 601958.SH 金钼股份 13 002890.SZ 弘宇股份 

4 300489.SZ 中飞股份 14 002204.SZ 大连重工 

5 600259.SH 广晟有色 15 000852.SZ 石化机械 

6 601069.SH 西部黄金 16 002278.SZ 神开股份 

7 601600.SH 中国铝业 17 603036.SH 如通股份 

8 002237.SZ 恒邦股份 18 600444.SH 国机通用 

9 600614.SH 鹏起科技 19 601038.SH 一拖股份 

10 000878.SZ 云南铜业 20 603789.SH 星光农机 

注：中飞股份于 2021 年 11 月更名为光智科技。 

（二）对标企业调整依据 

1、《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第三十九条“（二）对

标企业在权益授予后的考核期内原则上不调整，如因对标企业退市、主营业务发

生重大变化、重大资产重组导致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

应当由董事会审议确定，并在公告中予以披露及说明。” 

2、《北矿科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第二条第（三）

款中规定：“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

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3、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或更换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对标企业样本。 

（三）对标企业调整方案及原因说明 

 



公司对《激励计划》中的 20 家对标企业运营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鹏起科

技、中飞股份和西部黄金分别发生了退市或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的情况，不再适合

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拟将鹏起科技、中飞股份、西部黄金调出本次激

励计划的对标企业名单。具体说明如下： 

1、鹏起科技（600614.SH）：退市 

根据鹏起科技披露的相关公告，鹏起科技已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予以摘牌，股票完成退市。因此，拟将该企业调出对标企业。 

2、中飞股份（300489.SZ）：主营业务变更 

根据中飞股份披露的历年年度报告，其 2020 年以前主营业务为高性能铝合金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9 年，为应对主营业务下滑风险，中飞股份启动非

公开发行募投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业化项目，进入红外材料与器件领域。 

中飞股份 2019-2021 年度的业务构成如下： 

业务构成 

（分产品）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的比例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的比例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的比例 

铝合金材料

及零部件 
12,913.44 100.00% 18,892.52 45.48% 17,218.80 23.78% 

红外光学与

激光材料 
0.00 0.00% 22,648.39 54.52% 55,184.11 76.22% 

根据上述数据，2019 年度新业务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品营业收入为 0，2020

年度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品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4.52%，2021 年

度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品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76.22%，已成为中

飞股份的核心业务板块，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2021 年 11 月公司名称由“哈

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智

科技”）。鉴于中飞股份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相关数据已不具可比性，拟将

该企业调出对标企业。 

3、西部黄金（601069.SH）：主营业务变更 

根据西部黄金披露的历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2019 年之前西部黄金主要利

用所属矿山开采的矿石通过选矿及冶炼等复杂的工艺流程生产标准金对外销售

（简称“自产金”），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2019 年起，西部黄金大量外购

品质接近于标准金的合质金进行精炼加工后对外销售（简称“外购金”），属于

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务。由于西部黄金的业务模式由原来销售自产金为主变更



为销售外购金为主，导致其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其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已不具有

可比性。 

西部黄金 2018-2021 年度黄金销量情况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自产金销量（吨） 2.89 3.77 2.99 2.31 

外购金销量（吨） 0.37 8.17 11.03 8.29 

总销量（吨） 3.26 11.94 14.02 10.60 

西部黄金 2018-2021 年度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亿元 

主营业务构

成（分产品）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

收入 

占总收

入的比

例 

营业

收入 

占总收

入的比

例 

营业

收入 

占总收

入的比

例 

营业

收入 

占总收

入的比

例 

自产金业务 7.86 78.44% 11.95 30.93% 11.67 21.01% 8.66 20.83% 

外购金业务 1.01 10.08% 26.05 67.43% 42.96 77.34% 31.09 74.77% 

其他业务 1.15 11.48% 0.63 1.64% 0.92 1.65% 1.83 4.40% 

合计 10.02 100.00% 38.63 100.00% 55.55 100.00% 41.58 100.00% 

根据上述数据，西部黄金自产金业务营业收入占比由 2018 年的 78.44%下降

至 2021 年的 20.83%，外购金业务营业收入占比由 2018 年的 10.08%上升为 2021

年的 74.77%，与 2018 年选取对标企业时相比，西部黄金的主营业务已由原来的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为主变更为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务为主，发生了重大变化，

相关数据已不具可比性，拟将该企业调出对标企业。 

（四）调整后对标企业情况 

经调整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数量由 20 家变为 17

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000962.SZ 东方钽业 10 002890.SZ 弘宇股份 

2 002167.SZ 东方锆业 11 002204.SZ 大连重工 

3 601958.SH 金钼股份 12 000852.SZ 石化机械 

4 600259.SH 广晟有色 13 002278.SZ 神开股份 



5 601600.SH 中国铝业 14 603036.SH 如通股份 

6 002237.SZ 恒邦股份 15 600444.SH 国机通用 

7 000878.SZ 云南铜业 16 601038.SH 一拖股份 

8 300275.SZ 梅安森 17 603789.SH 星光农机 

9 002564.SZ 天沃科技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

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对标企业鹏起科技（600614.SH）已于 2021 年退市，中

飞股份（300489.SZ，2021 年 11 月更名为光智科技）和西部黄金（601069.SH）

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

的规定调出对标企业依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

划》的规定，同意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依据

充分、方案合理。对标企业鹏起科技（600614.SH）已于2021年退市，中飞股份

（300489.SZ，2021年11月更名为光智科技）和西部黄金（601069.SH）主营业务

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规定调

出对标企业。公司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符合《中央企业控股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上述调整

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我

们一致同意本次对标企业的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鹏起科技、中飞股份和西部

黄金发生了退市或主营业务重大变化的情况，权益授予后的考核期内上述对标公

司业绩与此前年度不具有可比性，不再适合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根据

《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鹏起科技、

中飞股份和西部黄金调出对标企业。此次调整符合《激励计划》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调整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决

策程序；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矿科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